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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9323.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127号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05年第18号）的

要求， 2005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换

发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

登记证书》（以下简称《注册登记证书》）和换制“报关专

用章”，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换发《注册登记证书

》和换制“报关专用章”的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应换发《注册登记证书》和换制“报关专用章

”： （一）2005年1月1日至6月30日在深圳海关注册登记的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二）2004年12月31日前在深圳海关注

册登记且通过2005年年审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二、办理

时间、部门和地点 （一）办理时间 上述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应在2006年4月3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按照相关要求换发《

注册登记证书》和换制“报关专用章”。 （二）办理部门和

地点 1.下列企业前往深圳海关现场业务处报关注册科（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东厅海关窗口

）办理换发《注册登记证书》和换制“报关专用章”手续：

(1)工商注册地址在深圳市的内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深

圳市经济特区的外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3)宝安、龙岗两

区注册资本超过三千万美金的外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4)

深圳市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所有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2.

工商注册地址在宝安区且注册资本低于三千万美金的外资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换发《注册登记证书》和换制“报关专用

章”的部门为：南头海关加贸一科（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

安三路28号海关大厦2楼11号窗口）。 3.工商注册地址在龙岗

区且注册资本低于三千万美金的外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换

发《注册登记证书》和换制“报关专用章”的部门为：沙湾

海关综合业务科（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海关

大厦东座4楼）。 4.工商注册地址在惠州市（包括惠城区、惠

阳区、博罗县、惠东县、龙门县）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换

发《注册登记证书》和换制“报关专用章”的部门为：惠州

海关风险管理科（地址为：惠州市鹅岭南路惠州海关报关大

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